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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78 � � � � �证券简称：章源钨业 编号：2015-025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解除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5年5月14日接到控股股东

崇义章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章源控股” ）关于股权质押解除及再质押的通

知：

2015年5月12日，章源控股因生产经营需要，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

000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33%）质押给中国进出口银行，本次质押登记已于2015年

5月1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 股份质押期限

自2015年5月12日起， 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

记为止。

2015年5月13日， 章源控股将其2014年5月29日质押给中国进出口银行的本公司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3,750万股中的2,5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41%）解除质押。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章源控股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48,987,770股，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75.52%，已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5,520万股，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33.59%。

特此公告。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14日

股票代码：002109� � � � � �股票简称：兴化股份 编号：2015-025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5年5月8日发布了《陕西兴化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23）:接实际控制人陕西延长

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延长集团” ）通知，延长集团拟筹划对公司有重

大影响的事项，因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产

生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的有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兴化股份，股票代

码：002109）自2015年5月8日开市起停牌。

目前该事项正在进行中，为此，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2015�年5月 15日开市起

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尽快确定该事项，待上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

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071� � � � � � � �证券简称：*ST光学 公告编号：临2015-031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以竞拍方式

收购控股股东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股东凤凰光学控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凤凰控股” ）将其光学仪器事业部部分资产经评估后通过产权交易所挂牌出让，

经本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本公司参与竞拍收购凤凰控股以公开

挂牌交易方式所出售的光学仪器事业部部分资产，受让价格以评估值为依据。 具体内容

详见本公司于2015年4月10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的公司公告（编号：临2015-025）。

挂牌期满，经公开征集受让意向人，本公司确定为受让人，以人民币1889.61万元收

购凤凰控股光学仪器事业部部分资产。 交易双方于2015年5月13日签署了《产权交易合

同》，根据合同约定，受让方在合同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产权转让总价款，于

2015年5月15日前共同完成产权转让的交割，任何一方发生违约行为，都必须承担违约责

任。

特此公告。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00368� � � �证券简称：五洲交通 公告编号：临2015-036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立案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3月20日收

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编号：桂证调查通字003号）。 因公司涉嫌信

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截至目前，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尚在进行过程中，目前尚无新的进展。如公

司因该立案调查事项被中国证监会最终认定存在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公

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暂停上市。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敬请

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00428� � � � � � � �证券简称：中远航运 公告编号：2015-39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4月主要生产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主要生产经营数据

项目 2015年4月

比去年同期增减

2015年累计

比去年同期增减

绝对数 相对数% 绝对数 相对数%

运量（吨） 1,269,650 200,328 18.7 5,684,568 1,200,029 26.8

周转量（千吨海里） 7,613,842 1,539,527 25.3 36,163,554 8,665,976 31.5

营运率（％） 98.5 1.3 1.3 99.2 0.6 0.6

航行率（％） 51.9 -7.9 -13.2 50.6 -7.0 -12.2

载重率（％） 58.7 6.5 12.5 60.1 2.4 4.2

燃油单耗 (千克/千吨

海里）

6.7 -2.0 -23.0 6.3 -1.3 -17.1

二、分船型运量数据（单位：吨）

项目 2015年4月

比去年同期增减

2015年累计

比去年同期增减

绝对数 相对数% 绝对数 相对数%

多用途船 308,368 -231,811 -42.9 1,339,651 -460,020 -25.6

杂货船 551,912 389,750 240.3 2,474,663 1,778,719 255.6

重吊船 152,490 76,678 101.1 655,927 97,997 17.6

半潜船 16,625 -23,407 -58.5 109,443 -87,318 -44.4

汽车船 33,213 1,199 3.7 118,606 -5,024 -4.1

滚装船 0 -16,000 -100.0 0 -41,814 -100.0

木材船 105,445 28,975 37.9 520,495 -12,283 -2.3

沥青船 101,597 -25,056 -19.8 465,783 -70,228 -13.1

合计 1,269,650 200,328 18.7 5,684,568 1,200,029 26.8

三、备注

1、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源自公司内部统计，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以上生产数据统计口径均按已完航次；

3、相关航运指标释义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十五日

附件：相关航运指标释义

1.运量： 指船舶运输货物数量；

2.周转量： 指船舶运输的货运量与相应的运输距离的乘积；

3.营运率： 指一定历期内船舶从事营运的时间占总航次时间的百分比；

T营

∈营=______

T册

4.航行率:�指一定历期内船舶航行的时间占营运时间的百分比；

∈航=__� T航____

� T营

5.载重率:�指船舶在一定的行驶距离内船舶定额吨位的平均利用程度；

m� n

а=_∑∑_Qij_Lij� __

� m� n

∑∑_Dij_Lij

注:� Qij---第i艘船在第j航次完成的货运量；

lij----第i艘船在第j航次的货物运输距离；

Dij-----第i艘船的定额吨位；

Lij------第i艘船在第j航次的行驶距离；

6.燃油单耗:�指船舶每一周转量所耗费的燃油数量；

耗油量

Q=-----------

周转量

7.营运时间：指船舶总航次时间中，技术状况完好可以从事货物运输工作的时间，它等于船舶总时间

减去船舶不能从事生产的非营运时间（如：修理、待修及为修理进出船厂的航行时间,�待报废时间，航次

以外检修和洗炉时间）；

8.航行时间：指船舶从离开港口码头或锚地,�浮筒解去最后一根缆绳时起，至到达港靠码头或锚地，

浮筒带上第一根缆绳时止的航行时间；

9.停泊时间：指船舶在运输生产过程中，因各种原因在港口或途中全部停泊时间， 包括生产性，非生

产性和其他原因停泊时间。

证券代码：600535� � � � � � � � �证券简称：天士力 编号：临2015-033号

债券代码：122141� � � � � � � � �债券简称：12天士01

债券代码：122228� � � � � � � � �债券简称：13天士01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利润分配比例：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9元（含税）

● 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0.39元；扣税后自然人股

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705元，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 ） 股东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51元,�香港联交所投资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51元。

● 股权登记日：2015年5月20日

● 除息日：2015年5月21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5年5月21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已经2015年4月27日召开的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15年4月28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二、分配方案

(一)� �发放年度：2014年度

(二)� �发放范围：截止2015年5月20日（A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三)� �本次股利分配以2014年末总股本1,032,842,654股,加上公司定向增发后的股

数47,633,224股后，以合计1,080,475,878股为基数，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3.9元（含

税），向股利分配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总额为421,385,592.42元

（含税）。

（四）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有关规定，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

负为5%。 按照该通知规定，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 暂按5%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705元。 待其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股东持

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

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

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QFII�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

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351元。 如QFII�股

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

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

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对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

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0.351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

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人民币0.39元（含税）。

三、实施日期

(一)� �股权登记日：2015年5月20日

(二)� �除息日：2015年5月21日

(三)�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5年5月21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2015年5月20日（A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红实施办法

1、股东天士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和悦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康顺

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顺祺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新技术产业园

区永生建筑有限公司由本公司直接派发。 ??

2、除以上股东之外，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

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

的股东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有关咨询办法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普济河东道2号天士力现

代中药城@邮编：300410@电话：022-26736999，26735302

传真：022-26736721

七、 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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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现将公司2015年4月份车辆通行服务营运收入数据公告如下：

公司2015年4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221,179,722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3.29%。 2015年1-4月份

车辆通行服务收入累计965,430,674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7.19%。

2015年4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一览表

单位：元

2015年

4月份

2014年

4月份

同比

增长率（%）

2015年

1-4月份

2014年

1-4月份

同比

增长率（%）

昌九高速 62,802,772 60,221,359 4.29 260,584,653 243,957,514 6.82

昌樟高速

（含昌傅）

48,818,825 51,189,537 -4.63 214,229,205 216,671,064 -1.13

昌泰高速 40,304,241 40,777,042 -1.16 171,320,523 165,955,116 3.23

九景高速 42,313,783 38,929,257 8.69 198,232,377 176,568,816 12.27

彭湖高速 2,321,392 1,925,600 20.55 10,623,184 8,071,098 31.62

温厚高速 12,821,689 13,004,433 -1.41 59,069,802 56,478,603 4.59

昌奉高速 5,268,937 3,458,795 52.33 21,906,743 13,957,556 56.95

奉铜高速 6,528,083 4,632,787 40.91 29,464,187 19,020,382 54.91

合计 221,179,722 214,138,810 3.29 965,430,674 900,680,149 7.19

简要说明：

上述数据系江西省高速公路联网管理中心收费拆分数据，未经审计，供投资者参考。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15日

广发安泰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5月1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安泰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安泰回报

基金主代码 001290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5年5月14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及其配套法规、《广发安泰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广

发安泰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注册的文号 证监许可[2015]745号文

基金募集期间 2015年5月11日至2015年5月12日

验资机构名称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15年5月14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681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1,535,053,794.04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30,361.40

募集份额（单位：元）

有效认购份额 1,535,053,794.04

利息结转的份额 30,361.40

合计 1,535,084,155.44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

有资金认购基金情况

认购基金份额（单位：份） 0.0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

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基金份额（单位：份） 0.0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15年5月14日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申购，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申购开始公告

中规定。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赎回，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赎回开始

公告中规定。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

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或者赎回或者转换。 投

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

申购、赎回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5月15日

广发安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5月1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安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安心回报

基金主代码 001260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5年5月14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及其配套法规、《广发安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广

发安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注册的文号 证监许可[2015]652号文

基金募集期间 2015年5月11日

验资机构名称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15年5月13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4,358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4,318,461,280.62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82,692.83

募集份额（单位：元）

有效认购份额 4,318,461,280.62

利息结转的份额 82,692.83

合计 4,318,543,973.45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

有资金认购基金情况

认购基金份额（单位：份） 0.0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

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基金份额（单位：份） 29,644.87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07%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15年5月14日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申购，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申购开始公告

中规定。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赎回，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赎回开始

公告中规定。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

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或者赎回或者转换。 投

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

申购、赎回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5月15日

东方睿鑫热点挖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5月1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睿鑫热点挖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睿鑫热点挖掘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1120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5年4月1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

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东方睿鑫热点挖掘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东方睿鑫热点挖掘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有关规定

申购起始日 2015年5月18日

赎回起始日 2015年5月18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5年5月18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2015年5月18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5年5月18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东方睿鑫热点挖掘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份额

东方睿鑫热点挖掘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C份额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东方睿鑫热点挖掘灵活配置

混合A

东方睿鑫热点挖掘灵活配置混合

C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

资）

是 是

2�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东方睿鑫热点挖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日，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

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转换业

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相同。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者每次最低申购金额为1.00元(含申购费)，每次定期定额最低申购金额为1.00元，具体办理要求

以销售机构的交易细则为准，但不得低于本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最低限额。

3.2�申购费率

3.2.1�前端收费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500000 1.20%

500000≤M<5000000 1.00%

5000000≤M<10000000 0.80%

10000000≤M 1000元/笔

注：以上申购费率针对份额A客户收取。 而对于份额C客户按年收取0.8%的销售服务费。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资产，申购费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

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转基金份额时不收取申购费用。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时，每次赎回申请不得低于1.00份基金份额。

4.2�赎回费率

持有期限（N） 赎回费率

N<7日 1.50%

7日≤N<30日 0.75%

30日≤N<365日 0.50%

365日≤N<730日 0.25%

730日≤N 0

以上赎回费率适用于份额A类投资人。 而份额C类投资人持有30日内（不含30日）收取0.50%赎回

费，持有超过30日则不收取赎回费。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对持续持有期少于30日的投资人收取的

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少于90天但大于30日（含）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总额的75%

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少于180天但大于90天（含）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总额的50%计入基金财

产；对持续持有期少于730天但大于180天（含）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总额的25%计入基金财产，其余部

分用于支付市场推广、注册登记费和其他手续费等。

5�日常转换业务

5.1�转换费率

1、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用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补差费用构成。 每笔基金转换视为转

出基金的赎回业务和转入基金的申购业务。

2、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补差费：基金转换时，由申购费用低的基金转换成申购费用高的基金时，收取

申购补差费用；由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成申购费用低的基金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

3、转出基金赎回费：基金转换时，如涉及的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的，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用，赎回费

归入基金财产的比例参照转出基金"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规定。

4、转入本基金金额为100万（含）-1000�万元，申购补差费率按以下标准执行：

（1）转出基金申购费标准为每笔固定金额1000元时，申购补差费率为0.78%；

（2）转出基金申购费标准为0元时，申购补差费率为0.80%；

（3）转出基金申购费标准按照比例收费时，如果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高于本基金申购费率，则申购补

差费率为0；如果转出基金申购费率低于本基金申购费率，则申购补差费率为本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率差额。

5、投资者可以发起多次基金转换业务，基金转换费用按每笔申请单独计算。

6、转换费用以人民币“元” 为单位，计算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两位后的部分直接舍去，由

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7、转换份额的计算步骤及计算公式如下：

第一步：计算转出金额

(1)�当转出基金为非货币基金时

转出金额 =�转出基金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2)�当转出基金为货币基金时

转出金额 =�转出基金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货币市场基金应转出的累计未付收益

第二步：计算转换费用

转换费用＝赎回费用＋补差费用

赎回费用＝转出金额×赎回费率

补差费用：分别以下两种情况计算

(1)�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补差费用＝(转出金额－赎回费用)×（转入基金申购费率－转出基金申购费率）/{1+(转入基金申购

费率－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2)�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补差费用＝0

第三步：计算转入金额

转入金额=�转出金额－转换费用

第四步：计算转入份额

转入份额=�转入金额/转入基金转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例：投资者在Ｔ日转出2,000份A基金(非货币基金)的基金份额，该日A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500

元/份。 A基金适用的前端申购费率为1.5%，赎回费率为0.5%。 转入B基金，且B基金适用的前端申购费

率为1.2%，该日B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350元/份，则转出基金赎回费、补差费用及转入基金份额计算

如下：

转出金额 =� 2,000×1.500=3,000元

赎回费用＝3,000×0.5%=15元

补差费用＝0（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换费用＝15＋0=15元

转入金额＝3,000－15＝2,985.00元

转入份额＝2,985.00/1.350＝2,211.11份

5.2�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由同一销售机构销售并开通基金转换业务、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并在同

一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处注册登记的基金。

2、基金转换采取定向转换原则，即投资者必须指明基金转换的方向，明确指出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

的名称。

3、单笔基金转换的最低申请份额为100份，如果投资者某笔转换申请导致转出基金的单个交易账户

基金份额余额少于基金最低保留余额限制，则转出基金转出后的基金份额余额将被同时强制赎回。

4、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

入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如果涉及转换的基金有一只处于非开放日，基金转换申请处理为失败。

5、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最终转换份额的确认以申请受理当日转出、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为基础计算。

6、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T+1日对投资者T日的基金转换业务申请进行有效性确认，并办

理转出基金的权益扣除，以及转入基金的权益登记。 在T＋2日后(包括该日)投资者可向销售机构或注册

登记机构查询基金转换的确认情况。

7、单个开放日，某只基金的净赎回申请份额与基金转换中该基金的净转出申请份额之和超过上一开

放日该基金总份额10%时，为巨额赎回。 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基金

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资产组合情况，决定全额确认或部分确认，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将采取相同

的比例确认。 在转出申请得到部分确认的情况下，未确认的转出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8、转换费计算采用单笔计算法，适用费率根据单笔转换时转出基金的持有期限以及计算的转入基金

的转入金额分别确定转出基金适用的赎回费率和转入基金适用的申购费率。投资者可以发起多次基金转

换业务，基金转换费用按每笔申请单独计算，持有人对转入基金的持有期限自注册登记机构确认之日算

起。

9、当投资者将持有的本公司旗下货币基金份额转换为非货币基金份额时，若投资者将所持货币基金

份额全部转出，则基金账户中货币基金全部累计未付收益一并转出；若投资者将所持货币基金份额部分

转出，且投资者基金账户中货币基金累计未付收益为正收益，则累计未付收益继续保留在投资者基金账

户；若投资者将所持货币基金份额部分转出，且投资者基金账户中货币基金累计收益为负收益，则根据基

金转出份额占投资者所持全部货币基金份额的比例相应转出同比例累计未付收益。

10、基金转换业务除保本基金遵循“后进先出”外，其它基金遵循“先进先出”的业务规则。“先进先

出”即首先转换持有时间最长的基金份额，“后进先出”即首先转换持有时间最短的基金份额。 如果同一

投资者在基金转换申请当日，同时提出转出基金的赎回申请，则遵循先赎回后转换的处理原则。

11、基金转换视同为转出基金的赎回和转入基金的申购，因此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关于暂停或拒绝

申购、暂停赎回和巨额赎回的有关规定适用于相关基金转换业务。

12、本公司对直销渠道基金转换业务的申购补差费实行优惠，优惠后申购补差费不得低于0.6%，如原

申购补差费等于、低于0.6%的，或者为固定费用的，按照原申购补差费执行。

投资人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对直销渠道业务进行咨询

（1）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 628� 5888。

（2）本公司网址：www.orient-fund.com或www.df5888.com

6�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基金管理人可以为投资人办理定期定额投资计划，具体规则由基金管理人另行规定。 投资人在办理

定期定额投资计划时可自行约定每期扣款金额，每期扣款金额必须不低于基金管理人在相关公告或更新

的招募说明书中所规定的定期定额投资计划最低申购金额。 如遇基金暂停申购的情况，在本基金暂停申

购期间，对于暂停申购前以及已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照常受理其投资业务。 暂停申购前未

开通定期定额业务的投资者，暂停受理定期定额开户和投资业务，但如遇特殊情况，将以本公司公告为

准。

7�基金销售机构

7.1�场外销售机构

7.1.1�直销机构

名称：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直销中心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28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28号3层

联系人：孙志娟

电话：010－66295921

传真：010－66578690

网站：www.orient-fund.com

投资者可到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直销柜台办理本基金的相关业务，也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

站办理本基金网上交易业务。

7.1.2�场外代销机构

7.1.2场外代销机构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海证券

有限公司、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五矿证券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山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

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

提供转换业务的场外非直销机构：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

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

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场外非直销机构：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鑫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

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增财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7.2�场内销售机构

本基金暂未开通场内销售方式。

8�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从2015年5月19日起，基金管理人在T+1日（T日为开放日）通过指定媒体和本公司网站披露T日的

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9�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如有任何疑问，请与本基金各场外非直销机构或本基金管理人联系。

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628-5888

本公司可以根据市场情况适时调整上述转换的业务规则及有关限制，届时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本公司新发售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定，以届时公告为准。

本基金转换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等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

详细阅读刊登在2015年3月19日《上海证券报》上的《东方睿鑫热点挖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和《东方睿鑫热点挖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5月15日

关于东方睿鑫热点挖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参与部分销售渠道开展的申购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对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的支持和厚爱，经本公司

与部分销售渠道协商一致，现决定本公司旗下东方睿鑫热点挖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含A类、

C类；A类基金代码：001120，C类基金代码：001121），自2015年5月18日起，参与以下销售渠道开展的申

购费率优惠活动（仅限前端收费方式）。

一、销售渠道及具体优惠方案

序号 机构名称 申购费率优惠方案

1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通过广发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委托、手机证券委托软件申购指

定基金（场外前端模式）,享受费率4折优惠①；通过网上交易系统定

期定额申购，享受费率4折优惠①。

2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通过海通证券网上交易系统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指定基

金，享受费率4折优惠；通过柜台系统定期定额申购指定基金，享受费

率8折优惠。 ①

3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通过华安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指定基金，按4折优惠；投资

者亲临华安证券营业部现场开通指定基金的定期定额申购计划，在

计划存续期内，该计划下进行的基金定期定额申购将持续享受8折

优惠。 ①

4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者通过华鑫证券自助式交易系统（包括网上交易、电话委托、手

机证券、磁卡委托、热自助系统）方式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指定

基金，优惠费率统一按原费率的4折执行。 ①

5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投资者通过江海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网上委托指定基金申购业务，享

受费率4折优惠。 ①

6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投资者通过齐鲁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或以定期定投的方式申购本

基金(仅限前端收费模式)，享受费率4折优惠①

7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者通过上海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指定基金（场外前端收费模

式），原申购费率高于0.6%的，享受费率4折优惠。 ①

8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通过网上交易方式委托指定基金申购业务，原申购费率高于0.6%

的，享受费率4折优惠；通过电话委托指定基金申购业务，原申购费

率高于0.6%的，享受费率5折优惠。 ①

9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投资者通过五矿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网上委托指定基金申购业务，享

受费率4折优惠。 ①

1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通过招商证券网上交易系统日常申购指定基金，享受费率4

折优惠；投资者通过招商证券柜台、网上、手机开通基金的定期定额

申购计划，在计划存续期内，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享有4折优惠。

①

11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网上交易系统网上委托指定基金申购业务（含定期定额申购业

务），原申购费率高于0.6%的，享受费率4折优惠；通过柜台交易系统

现场委托指定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原申购费率高于0.6％的，享

受费率8折优惠。 ①

12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者通过中山证券网上交易系统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指定基

金，享受费率4折优惠；通过柜台系统定期定额申购指定基金，享受费

率8折优惠。 ①

1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网上委托指定基金申购业务

（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享受费率4折优惠；通过柜台交易系统现场

委托指定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享受费率8折优惠。 ①

14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原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费率高于0.6%的，享受费率4折优

惠。 ①

15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原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费率高于0.6%的，享受费率4折优

惠。 ①

16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杭州数米公布的实际费率优惠政策为准，若优惠后的费率低于

0.3%，则按0.3%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低于0.3％或为固定费率的，

则按原费率执行。

17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原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费率高于0.6%的，享受费率4折优

惠。 ①

18 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原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费率高于0.6%的，享受费率4折优

惠。 ①

19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原申购费率高于0.6%的，享受费率4折优惠。 ①

20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原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费率高于0.6%的，享受费率4折优

惠。 ①

21 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原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费率高于0.6%的，享受费率4折优

惠。 ①

22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原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费率高于0.6%的，享受费率4折优

惠。 ①

注：

① 以上费率优惠方案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0.6％，则按0.6％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低于0.6％或为固定费率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二、活动时间

自2015年5月18日起（活动截止时间以各销售渠道公告为准）。

三、重要提示

1、本次费率优惠活动仅限于基金的前端收费方式。

2、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原申购费率等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法律文件。

3、各销售渠道保留对参与优惠的基金品种及折扣率进行调整的权利，请投资者注意查阅各销售渠道

相关公告。

4、本公告解释权归各销售渠道所有，具体业务规则及活动结束时间请遵循各销售渠道的有关规定。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75

网址：www.gf.com.cn

2、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21-95553、400-8888-001�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网址：http://www.htsec.com

3、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6518(安徽)、4008096518(全国)

网址：http://www.hazq.com

4、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109-9918

网址：http://www.cfsc.com.cn

5、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666-2288

网址：http://www.jhzq.com.cn

6、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38

网址：http://www.qlzq.com.cn

7、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918918/021-962518

网址：www.shzq.com

8、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23或4008895523

网址：www.swhysc.com

9、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18-40028

网址：http://www.wkzq.com.cn

10、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65、4008888111

网址：http://www.newone.com.cn

11、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888

网址：www.chinastock.com.cn

12、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1-022-011

网址：http://www.zszq.com

13、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108

网址：http://www.csc108.com

14、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181-8188

网址：http://www.1234567.com.cn

15、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700-9665

网址：http://www.ehowbuy.com

16、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76-6123

网址：http://www.fund123.cn

17、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6661

网址：http://www.myfund.com

18、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78-5095

网址：http://� www.niuji.net

19、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166-1188

网址：https://8.jrj.com.cn

20、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77-3772

网址：https://www.5ifund.com

21、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01-8811

网址：http://� www.zcvc.com.cn

22、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67-6266

网址：www.leadbank.com.cn

23、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28-5888

网址：http://www.orient-fund.com或www.df5888.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基金管理人

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

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5月15日

关于增加工商银行为东方睿鑫热点挖掘灵活

配置混合基金基金销售渠道并参与其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工商银行” ）签署的代理销售补充协议，自2015年5月18日起，将新增工商银行代理本公司管理的东方

睿鑫热点挖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A类:001120/C类:001121）的销售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工商银行的各营业网点办理开放式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个人投资者通过

中国工商银行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WAP）和个人电话银行申购开放式基金，其申购费率享有

八折优惠。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不低于0.6%的，折扣后的实际执行费率不得低于0.6%；原申购费率

（含分级费率）低于0.6%（含0.6%）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工商银行各营业网点的规

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工商银行客户服务电话：95588

网址：www.icbc.com.cn

2、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628-5888

网站：www.df5888.com或www.orient-fund.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业绩不构成对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基金管理人提

醒投资人遵循基金投资“买者自负” 的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

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一五年五月十五日


